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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

字[2006]7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公安局： 2006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的《民用爆炸物

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以下简称《条例》）

，已于9月1日起施行。为了做好《条例》的贯彻执行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

宣传教育 《条例》是国务院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对

原有规定进行全面修订后重新制定的一部重要行政法规。《

条例》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

等设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为依法管理民用爆炸物品提供了

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学习领会《条例

》的立法精神，扎扎实实地抓好贯彻落实工作。要制订培训

计划，采取举办培训班、远程教学、以会代训等形式，组织

开展好《条例》的宣传培训工作。要加大对治安管理部门和

派出所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工作民警的培训力度，使他们

全面掌握新形势下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

知识，熟记《条例》相关条文并能准确运用。同时，要采取

召开座谈会、提供咨询服务、发放宣传手册、张贴宣传挂图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

、互联网等各种媒体，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条例》的社

会宣传工作，使民用爆炸物品从业人员和广大群众了解《条

例》的主要内容，增强守法意识，自觉维护合法权益，支持



、配合、监督公安机关及其民警的执法活动。 二、依法严格

履行职责，加大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力度 《条例》规定，

公安机关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

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

向。各地公安机关要认真履行好《条例》赋予的职责，进一

步加大对民用爆炸物品的安全监管力度。要督促民用爆炸物

品从业单位建设民用爆炸物品专用储存仓库，设置技术防范

设施，配备治安保卫人员，加强值班巡逻，防止民用爆炸物

品丢失、被盗、被抢。要严格按照条件、程序、时限等，认

真受理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的申请，审查、核发民用爆炸

物品购买、运输许可证和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为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对未经许可购买、运输民用爆炸物品或

者从事爆破作业，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民用爆炸物品交易

，销售、购买、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不向公安机关备案，不

到公安机关核销《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等违反《条例

》规定的，要责令立即停止违法活动，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要指导监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销

售企业和爆破作业单位建立民用爆炸物品登记制度，如实记

录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并将流向信息输入计

算机系统。要进一步加快公安机关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

统建设并实现区域联网，达到对爆炸物品流向信息的动态监

控，提高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效能。要严格督促爆破作业

单位如实记载领取、发放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编号

以及领取、发放人员姓名，并将原始记录保存2年备查，严防

民用爆炸物品从使用环节流失。要加强对爆破作业人员考核

和涉爆从业人员的背景审查工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一律不

得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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